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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生态环境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方法原理与系统组

成、技术性能、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系统日常运行维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数据有效性判

断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和河南

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3年 12月 5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4年 7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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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方法原理与系统组

成、技术性能、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系统日常运行维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数据有效性判

断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热学-光学校正法或热学-光学衰减法的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

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HJ 65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655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

HJ 817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QX/T 508 大气气溶胶碳组分膜采样分析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颗粒物（粒径≤2.5 μm） particulate matter；PM2.5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直径≤2.5 μm的颗粒物，也称细颗粒物。

3.2

有机碳 organic carbon；OC

环境空气颗粒物中烃、烃的衍生物、多功能团的烃衍生物和高分子化合物等有机物中的碳组分。

3.3

元素碳 elemental carbon；EC

环境空气颗粒物中高聚合的、黑色的，在 400  ℃以下很难被氧化，在常温下表现出惰性、憎水性、

不溶于任何溶剂的大气含碳组分。

3.4

总碳 total carbon；TC

环境空气颗粒物中 OC和 EC的总和。

3.5

光学裂解碳 optical pyrolyzed carbon；OPC

在高温下裂解转化成 EC的 OC，通过光学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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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仪器空白 instrument blank

考察分析单元的空白情况，不接入样品采集单元及前处理单元，仅针对分析单元按照实际监测过程

的条件设置测试得到的空白值。

3.7

系统空白 system blank

考察从采样到测试全流程的空白情况，一般为采用高效过滤器（性能要求为 0.3 μm颗粒物过滤效

率≥99.9%）或零点气接入采样系统，按照实际监测过程的条件设置测试得到的空白值。

3.8

实际状态 ambient state

温度为实际环境温度，压力为实际环境大气压时的状态。本标准中环境空气颗粒物 OC、EC的浓

度值均为实际状态浓度值。

4 方法原理与系统组成

4.1 方法原理

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方法原理为热光法，热光法又可分为热学-光学校正法、热学-
光学衰减法。

热学-光学校正法：用热氧化法直接测定颗粒物中 OC、EC的含量。环境空气通过样品采集单元，

颗粒物被滤膜截留，在高温条件下，无氧环境中（如纯氦气环境等）OC转化为 CO2及少量 OPC，在有

氧环境中（如氦/氧混合气环境等）OPC与 EC转化为 CO2，利用非色散红外检测器（NDIR）检测不同

阶段生成的 CO2。将反射激光或透射激光的光强信号恢复到初始值的时间点作为 OC、EC 的分割点，

即分割点之前检测到的为 OC，之后检测到的为 EC。OC、EC 分析阶段结束后，检测内标物 CH4生成

的 CO2含量，与 OC和 EC 分析阶段测定所得的 CO2含量，按内标或校准曲线定量得到 OC、EC 的质

量，再根据采样体积计算浓度。

热学-光学衰减法：用热氧化法直接测定颗粒物中 TC的含量，用光学衰减法间接测定 EC的含量，

由 TC减去 EC得到 OC的含量。一路环境空气通过样品采集单元，颗粒物被滤膜截留，高温条件下，

在干洁环境空气中 TC 转化为 CO2，利用 NDIR检测 CO2，计算得到 TC的含量；另一路环境空气通过

样品采集单元，颗粒物被纸带截留，通过测定颗粒物样品的光学衰减率得到黑碳（BC）的含量，再计

算样品中 EC的含量。

4.2 系统组成

4.2.1 样品采集单元

样品采集单元由采样入口、切割器、采样管、溶蚀器等组成，主要功能为切割分离环境空气颗粒物，

并将颗粒物输送到分析单元。切割器性能应满足 HJ 653中的相关要求。溶蚀器可以去除进入样品采集

单元的挥发性有机物或半挥发性有机物。

4.2.2 分析单元

4.2.2.1 反应炉

反应炉主要功能为按照设定的温度将颗粒物样品中的碳转化为 CO2。其中热学-光学校正法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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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包括样品炉和氧化炉。

4.2.2.2 CO2浓度检测器

CO2浓度检测器主要功能为测定 OC、EC、CH4内标物氧化产物 CO2的浓度。

4.2.2.3 光发射与接收模块

光发射与接收模块由光发射器、光接收器等组成。光发射器持续向采样滤膜发射一束或多束光，光

接收器检测经滤膜透射或反射后的光信号。

4.2.2.4 内标物定量环

热学-光学校正法的内标物定量环用于截取固定体积的内标物 CH4。

4.2.3 数据处理单元

数据处理单元主要功能为数据的显示、采集、计算、储存和传输。

4.2.4 辅助设备及试剂、耗材

4.2.4.1 滤膜（或纸带）

滤膜（或纸带）用于采集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要求对 0.3 μm 颗粒物的截留效率≥99.7%，TC 本

底值应≤0.1 μg/cm2。热学-光学校正法使用石英滤膜，热学-光学衰减法使用石英滤膜（测定 TC）及玻

璃纤维纸带（测定 EC）。

4.2.4.2 辅助气体

热学-光学校正法仪器配置氦气（纯度≥99.999%）、氦/氧混合气（氦气 90%、氧气 10%）、氦/甲
烷混合气（氦气 95%、甲烷 5%）3种辅助气体（也可使用其他高纯度惰性气体代替氦气），气瓶压力

应≥2 MPa。氦气需同时配备除氧器，氦气和氦/氧混合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及 CO2含量应≤1 μmol/mol。
热学-光学衰减法仪器以干洁环境空气作为辅助气体。

4.2.4.3 实验用水

实验用水为新制备的去除二氧化碳的纯水，电阻率应≥18 MΩ·cm（25 ℃），用于配制蔗糖标准溶

液等。

4.2.4.4 标准膜

标准膜可用于校准仪器，测定 TC的含量。优先使用可溯源至权威计量机构的标准膜。

4.2.4.5 标准溶液

在不具备标准膜时可使用蔗糖或邻苯二甲酸氢钾试剂配制标准溶液校准仪器。蔗糖（C12H22O11）或

邻苯二甲酸氢钾（C8H5O4K）：优级纯。标准溶液配制方法参见 QX/T 508中的相关要求。

4.2.4.6 溶蚀器碳膜（块）

溶蚀器碳膜（块）为溶蚀器内所需的耗材，可吸收环境空气中的气态挥发性有机物或半挥发性有机

物，吸收效率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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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性能要求

仪器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系统日常运行维护、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涉及到的相关指标应符

合表 1的要求。

表 1 技术性能指标及要求

序号 技术性能指标 要求

1 温度 示值误差 在±2 ℃范围内

2 大气压 示值误差 在±1 kPa范围内

3 采样流量

平均流量相对误差 在±5%范围内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 ≤2%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 在±2%范围内

4 辅助气体流量

线性相关系数 ≥0.999

斜率 0.95≤k≤1.05

截距 -1 ml/min≤b≤1 ml/min

5 溶蚀器吸收效率 ≥70%

6 热学-光学校正法

三峰测试
相对标准偏差 ≤5%

7 TC 检出限 ≤1 µg/m3

8 仪器空白 TC仪器空白≤0.3 μg

9 系统空白
热学-光学校正法 TC 系统空白≤2 µg/m3

热学-光学衰减法 TC系统空白≤1 μg/m3，EC系统空白在±0.5 μg/m3范围内

10 校准曲线

线性相关系数 ≥0.995

斜率 0.9≤k≤1.1

截距 -1 µg≤b≤1 µg

11 精密度 相对标准偏差 ≤5%

12 正确度 相对误差 在±10%范围内

13 热学-光学校正法

实际升温程序温度
偏差 在±10%范围内

注：上述流量均为体积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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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

6.1 安装

6.1.1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应满足 HJ 655中的相关要求。

6.1.2 监测站房及辅助设施

监测站房及辅助设施应满足 HJ 655及以下要求：

a） 配备冰箱（柜），确保标准溶液及标准膜能够于 4 ℃以下冷藏；

b） 站房应设置气瓶放置间（柜）并安全放置气瓶，在没有条件设置气瓶放置间（柜）时，应在特

定位置放置气瓶并将其固定；站房内可安装气瓶漏气报警装置；

c） 站房温度应在 25 ℃±5 ℃范围内，相对湿度应不高于 80%。

6.1.3 监测仪器安装

监测仪器安装应符合 HJ 655、仪器说明书及以下要求：

a） 仪器采样入口和站房天花板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安装溶蚀器、采样管等；

b） 采样管需加装集水装置；

c） 采样管及溶蚀器要有保温措施，防止出现冷凝水。

6.1.4 数据采集和传输

监测仪器安装后应联网，数据采集和传输应满足 HJ 655中的相关要求。

6.2 调试

6.2.1 调试检测的一般要求

监测系统在完成安装并正常运行后应调试检测。调试检测可由系统制造者、供应者、用户或受委

托的具有检测能力的机构承担。调试检测的一般要求如下：

a） 系统连续运行 168 h后，开始调试检测；

b） 如果因系统故障、断电等原因造成调试检测中断，则需对未完成的指标重新调试检测；

c） 调试检测后应编制安装调试报告，安装调试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A。

6.2.2 调试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

6.2.2.1 调试检测指标

调试检测指标及要求应根据表 1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6.2.2.2 调试检测方法

6.2.2.2.1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

测量方法应满足 HJ 655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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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2 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

测量方法应满足 HJ 655的相关要求。

6.2.2.2.3 采样流量

测试方法应满足 HJ 655的相关要求。

6.2.2.2.4 辅助气体流量

将标准流量计接入辅助气体气路，辅助气体设置不少于 4种流量（包括零点），分别测试流量，

其中设置的最大流量应大于实际监测中辅助气体的工作流量，待流量稳定后开始测试，每隔 5 min 测

量 1次，每种流量至少重复测量 3次。将设定流量与实测流量均值建立校准曲线。

6.2.2.2.5 溶蚀器吸收效率

完成系统空白测试后，仍然将颗粒物高效过滤器安装在采样口，并取出溶蚀器中的碳膜（块）或

拆下溶蚀器用不锈钢或导电橡胶管代替连接，启动仪器正常采样分析，连续测量 n（n≥7）次，按公

式（1）、（2）计算溶蚀器吸收效率。

b b,
1

1


 
n

i
i

m m
n

（1）

式中： bm ——测试期间的 TC平均浓度值，µg/m3；

n——测量次数；

b,im ——第 i次测定的 TC浓度值，µg/m3。

b 0

b
100%

 
（ ）m mI

m
（2）

式中： I ——溶蚀器吸收效率，%；

bm ——测试期间的 TC平均浓度值，µg/m3；

0m ——测试期间的 TC系统空白平均浓度值，µg/m3。

6.2.2.2.6 三峰测试

仪器执行三峰测试程序，在测试过程中的无氧、有氧和内标 3个阶段分别通入等量的 CH4标气，

记录 CO2峰面积。MnO2氧化效率正常的情况下，三个阶段 CO2峰面积应较为一致。重复测量不少于

6次，按公式（3）计算每次测量中三个阶段的 CO2峰面积相对标准偏差。

3
2

1'

( ) / 2
RSD 100%



 
 j
j

A A

A
（3）

式中： 'RSD ——三个阶段 CO2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

jA ——测试中第 j阶段 CO2峰面积的测定值；

A——测试中三个阶段 CO2峰面积的平均值；

j——无氧、有氧、内标三个阶段的编号，（ j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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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7 TC 检出限

在采样口安装颗粒物高效过滤器，确保接口不漏气，开启采样泵，待仪器运行稳定后，对空白滤

膜（或纸带）按照环境样品的仪器条件连续测量 n（n≥7）次，按公式（4）计算方法检出限。

( 1,0.99)MDL  nt S （4）

式中：MDL——检出限，µg/m3；

n——空白样品的平行测量次数；

S——n次平行测定的标准偏差，µg/m3；

t——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时的 t分布（单侧）。

其中，当自由度为 n-1，置信度为 99%时的 t值可参考表 2取值。

表 2 t 值表

6.2.2.2.8 仪器空白

在不采样的情况下，按照环境样品的仪器条件测定空白滤膜（或纸带）TC值。

6.2.2.2.9 系统空白

在采样口安装颗粒物高效过滤器，确保接口不漏气，将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截留，待仪器稳定后，

按照环境样品的仪器条件测试 TC系统空白，连续测量 n（n≥7）次，计算平均值作为 TC系统空白。

热学-光学衰减法的 EC系统空白可与 TC系统空白同时测试，连续测量 n（n≥7）次，计算 EC平均值

作为 EC系统空白。在系统空白测试前，需清洁采样管路、更换溶蚀器碳膜（块）、更换老化的反应

炉部件，检查气密性，避免上述因素造成系统空白异常。

6.2.2.2.10 校准曲线

建立至少含 6个校准点（包括零浓度）的校准曲线，通常第二个浓度点含碳量应低于 5 μg，最高浓

度点应高于 40 μg且高于当地 TC的最高浓度水平。准确移取不同体积的标准溶液滴加至空白滤膜上，

待膜片上水分完全挥发后建立校准曲线，或者使用不同浓度的标准膜建立校准曲线。将仪器设置为手动

进样，建立校准曲线。

平行测量次数（n） 自由度（n-1） t（n-1,0.99）

7 6 3.143

8 7 2.998

9 8 2.896

10 9 2.821

11 10 2.764

16 15 2.602

21 20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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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11 精密度

至少配制 6组含碳量约为 10.0 μg的标准样品，待仪器运行稳定后，按照环境样品的仪器条件测试，

按公式（5）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2
aa,

1

a

( ) / ( 1)
RSD 100%

 
 

n

i
i

m m n

m
（5）

式中：RSD——标准样品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

a ,im ——第 i个标准样品的实测值，μg；

am ——标准样品 n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μg；
n——测量次数，（n≥6）。

6.2.2.2.12 正确度

至少配制 6组含碳量约为 10.0 μg的标准样品，按照环境样品的仪器条件测试，按公式（6）计算

相对误差。

aRE 100%
 
m m
m

（6）

式中：RE——标准样品测定均值与理论值的相对误差，%；

am ——标准样品 n次（n≥6）测定的平均值，μg；
m——标准样品理论浓度值，μg。

6.2.2.2.13 实际升温程序温度偏差

热学-光学校正法的仪器，按照环境样品的仪器条件测试 1 次，计算反应炉在每个升温阶段实际可

达的温度与升温程序设定的温度的偏差。

6.3 试运行

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在现场完成安装、调试后投入试运行。试运行至少 30 d，因系统

故障等造成运行中断，恢复正常后，继续试运行。试运行结束后，按公式（7）计算数据获取率，数据

获取率应≥90%。根据试运行结果编制试运行报告，试运行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B。试运行期间应正常开

展日常运行维护，试运行总小时数不包括电力中断及日常运行维护造成的数据中断小时数。

t f
a

t

100%
 
T TR
T

（7）

式中： aR ——数据获取率，%；

tT ——试运行总小时数，h；

fT ——系统故障小时数，h。

6.4 验收

6.4.1 验收条件

在申请验收前应具备以下验收条件：

a） 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完成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出具试运行监测数据报表，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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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的编制，具备联网说明；

b） 完成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文档的编制；

c） 建立完整的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档案，包括仪器说明书、出厂资料、设备

开箱清单、备品备件清单、仪器交接记录、运行维护记录表、质量控制记录表等。

6.4.2 验收内容

6.4.2.1 性能指标验收

对采样流量、仪器空白、精密度、正确度开展验收测试，相应的测试方法见 6.2，测定结果应符合

表 1的要求。

6.4.2.2 联网验收

联网验收应满足 HJ 655的相关要求，并完成运维、质控信息及仪器关键状态参数的联网。

6.4.2.3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应满足 HJ 655的相关要求。

6.4.3 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应满足 HJ 655的相关要求，验收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C。

7 系统日常运行维护

7.1 基本要求

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应连续运行，如仪器出现故障等情况，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恢复

运行。

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应与仪器说明书要求和系统安装验收时的设置值保持一致。如需调整主要技

术参数，应开展参数调整试验和仪器性能测试，记录测定结果并编制参数调整测试报告。

7.2 日常维护

7.2.1 监测站房及辅助设备日常巡检

监测站房及辅助设备日常巡检应满足 HJ 817中的相关要求。应对站房及辅助设备定期巡检，每周

至少巡检 1次，巡检工作主要包括：

a） 检查站房内温度是否保持在 25 ℃±5 ℃范围内，相对湿度不高于 80%，在冬、夏季节应注意

站房内外温差，及时调整站房内温度或对采样管采取适当的温控措施，防止因温差造成采样装

置出现冷凝水；

b） 检查站房排风、排气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c） 检查采样头、采样管的完好性；

d） 检查数据采集、传输与网络通信是否正常；

e） 检查气瓶固定装置是否牢靠；

f） 检查各种运维工具、仪器耗材、备件是否完好齐全；

g） 检查空调、电源等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检查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是否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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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检查各种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好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

i） 及时清除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

j） 检查防雷设施是否正常，站房是否有漏雨现象；

k） 检查仪器、工控机时间与北京时间是否一致，数据采集时间与平台展示时间是否同步；

l） 做好每周巡检记录，并定期存档。

7.2.2 监测仪器日常维护

7.2.2.1 热学-光学校正法

监测仪器日常维护工作要求如下：

a） 每日远程监控内容：

1） 每日检查仪器采样流量、辅助气体流量、反应炉内压力、透射激光强度、反射激光强度等

工作参数，如有报警应及时处理；

2） 每日检查环境样品图谱，包括升温程序是否正常、OC和 EC分割点及浓度比值是否出现

突变、CH4峰响应值是否存在明显波动等，24 h内的 CH4峰面积相对标准偏差应≤5%；

3） 如仪器具备自动空白核查功能，每日核查仪器自动空白，TC 仪器空白应≤0.3 µg，否则

应及时排查问题，并重新测试空白；

4） 以 PM2.5或 PM10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后，可根据仪器数据质量情况 24 h
内全面检查仪器 1次；必要时校准或调整并避开重污染时段，重污染过程或沙尘天气结束

后应及时清理采样头和切割器、更换采样滤膜，并核查流量；

5） 每日检查仪器监测结果，发现异常数据及时排查原因；

6） 做好每日远程检查记录，并定期存档。

b） 每周维护内容：

1） 每周至少现场检查 1次仪器运行状态；

2） 每周至少检查 1次辅助气体的气瓶压力，应在压力低于 2 MPa 或有效期截止前更换气瓶，

更换气瓶后应对气路检漏；更换氦气、氦/氧混合气的气瓶后应核查校准曲线中间点浓度

（含碳量约 10.0 μg），更换氦/甲烷混合气的气瓶后应重新建立校准曲线；

3） 每周至少检查 1次采样泵运转是否正常，检查采样管路、反应炉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

必要时更换配件和耗材；

4） 每周至少更换 1次采样滤膜，根据当地污染程度可增加更换频次；更换采样滤膜后应检查

反应炉的气密性，并执行 1次烤炉程序，去除新滤膜的本底影响，烤炉后执行滤膜空白测

试，空白测定结果 TC含量应≤0.3 μg；
5） 每周至少检查 1次集水装置，如有积水应及时清空，并检查溶蚀器碳膜（块），如有水痕，

则需及时更换溶蚀器碳膜（块）；

6）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周维护内容；

7） 做好每周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c） 每月维护内容：

1） 每月至少清洁 1次采样头；在颗粒物污染较重或植物飞絮、飞虫影响较大的季节，应增加

采样头的检查和清洁频次；清洁时，应完全拆开采样头和切割器，用蒸馏水或无水乙醇清

洁（无水乙醇清洁后需再用蒸馏水清洁一遍），待完全晾干或用风机吹干后重新组装，组

装时应检查密封圈的密封情况；

2） 每月至少备份 1次原始数据；

3） 每月至少清理 1次仪器散热风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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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月至少测量 1次溶蚀器吸收效率，低于 70%则需更换溶蚀器碳膜（块）；

5）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月维护内容；

6） 做好每月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d） 每季度维护内容：

1） 每季度至少清洁 1次溶蚀器和采样管路，根据当地污染程度可增加清洁频次；采样管路清

洁后应检查气密性，并核查采样流量；

2） 每季度至少更换 1次溶蚀器碳膜（块）等配件耗材，根据当地污染程度可增加更换频次；

3）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季度维护内容；

4） 做好每季度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e） 每半年维护内容：

1）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半年维护内容；

2） 做好每半年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f） 每年维护内容：

1） 每年对仪器预防性维护 1次（或根据污染情况调整维护频次），检查与清洁样品采集单元

和分析单元，更换必要的耗材与配件；维护后，应全面核查仪器状态，确保仪器在维护前

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2） 每年至少更换 1次氦气管路的除氧器；

3）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年度维护内容；

4） 做好每年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7.2.2.2 热学-光学衰减法

监测仪器日常维护工作要求如下：

a） 每日远程监控内容：

1） 每日检查仪器的运行状态参数，如有异常及时处理；

2） 以 PM2.5或 PM10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后，可根据仪器数据质量情况 24 h
内全面检查仪器 1次；必要时校准或调整并避开重污染时段，重污染过程或沙尘天气结束

后应及时清理采样头和切割器、更换采样滤膜，并核查流量；

3） 每日检查仪器监测结果，发现异常数据及时排查原因；

4） 做好每日远程检查记录，并定期存档。

b） 每周维护内容：

1） 每周至少巡检 1次现场，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检查 EC样品采集单元的纸带剩余量，如更

换纸带则需要测试仪器稳定性和气密性；每周更换 TC的采样滤膜（可根据实际污染情况

调整更换频次），并测试气密性和仪器空白，TC仪器空白应≤0.3 μg；
2） 检查集水装置状态，及时清理积水；

3）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周维护内容；

4） 做好每周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c） 每月维护内容：

1） 每月至少清洁 1次采样头，在颗粒物污染较重或植物飞絮、飞虫影响较大的季节，应增加

采样头的检查和清洁频次；清洁时，应完全拆开采样头和切割器，用蒸馏水或无水乙醇清

洁（无水乙醇清洁后需再用蒸馏水清洁一遍），待完全晾干或用风机吹干后重新组装，组

装时应检查密封圈的密封情况；

2） 每月至少备份 1次原始数据；

3） 每月至少清理 1次仪器散热风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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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月至少测量 1次溶蚀器吸收效率，低于 70%则需更换溶蚀器碳膜（块）；

5）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月维护内容；

6） 做好每月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d） 每季度维护内容：

1） 每季度至少清洁 1次溶蚀器和采样管路，根据当地污染程度可增加清洁频次；采样管路清

洁后应检查气密性，并核查采样流量；

2） 每季度至少更换 1次溶蚀器碳膜（块）等耗材，根据当地污染程度可增加更换频次；

3） 每季度至少更换 1次分析单元的一次性过滤器；

4） 每季度至少测量 1次 EC系统空白；

5）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季度维护内容；

6） 做好每季度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e） 每半年维护内容：

1） 每半年更换 1次 TC分析系统的一次性过滤器和辅助气体过滤器；

2）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半年维护内容；

3） 做好每半年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f） 每年维护内容：

1） 每年对仪器预防性维护 1次（或根据污染情况调整维护频次），检查与清洁样品采集单元

和分析单元，更换必要的耗材与配件；维护后，应全面核查仪器状态，确保仪器在维护前

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2）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年度维护内容；

3） 做好每年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7.3 故障检修

出现故障的仪器应检查和维修，具体要求如下：

a） 根据仪器维修手册要求，开展故障判断和检修；

b） 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以通过简单更换备件解决的仪器故障，应及时检修并尽快

恢复正常运行；

c） 对于不能在现场完成故障检修的仪器，应及时送修；

d） 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应核查或校准仪器；

e） 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应记录检修、核查、校准情况并存档。

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 校准曲线中间点浓度核查

热学-光学校正法每两周至少核查 1次校准曲线中间点浓度，热学-光学衰减法每月至少核查 1次校

准曲线中间点浓度。使用标准溶液或标准膜核查校准曲线中间点浓度，测量 3次中间点浓度，相对误差

应在±10%范围内，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重新测试至相对误差达到要求。

8.2 采样流量核查

每月至少核查 1次采样流量，使用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 1级标准流量计测试仪器采样流量，实测流

量与仪器设定流量的相对误差应在±5%范围内，且示值流量与实测流量的示值误差应在±2%范围内，

否则应及时调整仪器采样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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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温度测量示值核查

每月至少核查 1次温度测量示值，使用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 1级标准温度计测量环境温度，仪器显

示的环境温度值与实测的环境温度值的误差应在±2 ℃范围内，否则应及时调整仪器环境温度示值。

8.4 大气压测量示值核查

每月至少核查 1次大气压测量示值，使用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 0.5级标准气压计测量环境大气压，

仪器显示的环境大气压值与实测的环境大气压值的误差应在±1 kPa范围内，否则应及时调整仪器环境

大气压示值。

8.5 仪器空白核查

每月至少核查 1 次仪器空白，TC 仪器空白应≤0.3 µg，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重新测试至仪器空

白达到要求。每次重启系统后应核查仪器空白。

8.6 校准曲线的建立

热学-光学校正法每季度至少建立 1次校准曲线，热学-光学衰减法每半年至少建立 1次校准曲线。

仪器更换核心部件后，应重新建立校准曲线。校准曲线至少含 6个校准点（包括零浓度），校准曲线线

性相关系数应满足 r≥0.995，斜率应满足 0.9≤k≤1.1，截距应满足-1 µg≤b≤1 µg，否则应重新建立校

准曲线。

8.7 精密度核查

每季度至少核查 1次精密度，对校准曲线中间点浓度（含碳量约 10.0 μg）的标准样品重复测量 6
次，计算相对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 RSD应≤5%，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重新测试至精密度达到要

求。

8.8 正确度核查

每季度至少使用有证标准物质核查 1次正确度，重复测量 3次，计算测定均值，3次实测均值与理

论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0%范围内，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重新测试至正确度达到要求。

8.9 辅助气体流量核查

每半年至少对热学-光学校正法的辅助气体通道流量单点核查 1次，使用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 1级
标准流量计测试辅助气体流量，如实测流量与设定流量的相对误差超过±10%，应及时调整。每年多点

核查辅助气体通道流量，至少含 4个校准点（包括零点），每个点重复读取 3次测量值，实测流量与设

定流量的线性相关系数应满足 r≥0.999，斜率应满足 0.95≤k≤1.05，截距应满足-1 ml/min≤b≤1 ml/min，
否则应及时调整辅助气体流量。

8.10 三峰测试

每半年至少对热学-光学校正法三峰测试 1次，无氧、有氧和内标三个阶段的 CO2峰面积相对标准

偏差应≤5%，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至三峰测试达到要求。

8.11 数据一致性核查

每半年至少核查 1次数据一致性。不应采用模拟量传输等可能导致数据偏差的方式，数据采集仪记

录的数据与仪器显示和存储的数据应一致，否则应及时检查仪器和数据采集仪的参数设置等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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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更换仪器后，应核查数据一致性。

8.12 计量溯源性要求

计量器具（如流量计、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等）应检定或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标准溶液

应使用有效期内的有证标准物质配制。

8.13 质控记录

质控工作应填写记录表，记录表参见附录 D。

9 数据有效性判断

数据有效性判断要求如下：

a） 仪器正常运行时获取的经审核符合质控要求的监测数据为有效数据，应全部参与统计；

b） 核查、维护保养仪器或仪器出现故障等非正常监测期间的数据为无效数据；仪器启动至预热完

成时段内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c） 监测频次一般不低于每小时 1组数据，低浓度环境条件下，如 1 h采样的监测结果低于方法检

出限，则可延长采样时长；

d） 低浓度环境条件下仪器正常运行出现的零值或负值为有效数据，应采用二分之一方法检出限作

为修正后的值参与统计；在运行不稳定或其他监测质量不受控情况下出现的零值或负值为无效

数据，不参与统计；

e） 对于缺失和判断为无效的数据均应注明原因，并保留原始记录；

f） 与上一时刻有效数据相比，如 OC、EC分割点延后超过 50 s，或 OC与 EC浓度比值变幅超过

100%，则需对数据标记存疑，并进一步审核图谱判断数据有效性；

g） 若 OC、EC监测数据明显受碳酸盐的干扰（如沙尘天等），则该小时数据为无效数据；

h） 每月监测数据有效率为每月实际获得的有效数据量与每月应有数据量的比值，其结果应不低于

75%；每月应有数据量为每月总小时数与监测指标数量的乘积，总小时数应扣除停电等不可抗

力因素导致数据缺失的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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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

站点名称：

仪器名称：

安装调试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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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站点基本信息

站点名称

点位类型
站点建设性质

（新、改建）

管理（托管）单位 主管部门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站房面积 站房结构

采样入口距地面高度
采样入口距站

房房顶高度

站点周围情况简述：

站点地理位置

省 市 县（区） 路（乡，镇） 号（村）

东经： 北纬：

仪器供应商

建设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项目投入试运行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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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点位和采样口周边情况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项目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是√ 否×

点位周边情况

监测点周围没有阻碍环境空气流通的高大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

从监测点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是否为该障碍物高出采样

口垂直距离的两倍以上

监测点周围建设情况是否稳定

监测点是否能长期使用，且不会改变位置

监测点是否地处相对安全和防火措施有保障的地方

监测点附近没有强电磁干扰

监测点附近是否具备稳定可靠的电源供给

监测点的通信线路是否方便安装和检修

监测点周边是否有便于出入的车辆通道

采样口位置情况

采样口距地面的高度是否在 3 m～15 m范围内

在采样口周围 270°捕集空间范围内环境空气流动是否不受影响

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屋顶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是否大于 1 m

采样口是否高于实体围栏 0.5 m以上

当设置多个采样口时，采样口之间的水平距离是否大于 1 m

其他情况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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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站房建设和仪器安装情况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仪器编号 安装人员

项目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是√ 否×

一般要求

站房面积不小于 15 m2

站房室内地面到天花板高度不小于 2.5 m

站房室内地面距房顶平台高度不大于 5 m

站房是否有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

站房是否有符合要求的防雷和防电磁干扰设施

站房排气口离站房内地面的距离是否在 20 cm以上

站房内环境条件：温度 25 ℃±5 ℃；相对湿度≤80%；大气压 80 kPa～
106 kPa

配电要求

站房供电系统是否配有电源过压、过载保护装置

站房内是否采用三相五线供电，分相使用

站房内布线是否加装线槽

辅助设施

空调
空调机出风口未正对仪器和采样管

空调是否具有来电自启动功能

配套设施
站房是否配备自动灭火装置

站房是否安装有带防尘百叶窗的排气风扇

仪器安装

仪器安装完成后，后方空间是否大于等于 0.8 m

仪器安装完成后，顶部空间是否大于等于 0.4 m

采样管是否竖直安装，采样进气口离安装水平高度在 1 m～2 m范围内

采样管与屋顶法兰连接部分密封防水

采样管长度不超过 5 m

切割器应方便拆装、清洁

采样管支撑部件与房顶和采样管的连接应牢固、可靠，防止采样管摇摆

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是否能正确记录、存储与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和状态

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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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调试检测记录表

站点名称 仪器编号

调试检测日期 检测人员

项目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备注/
其他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

标准温度计实测环境温度值（℃）

仪器温度显示值（℃）

示值误差（℃）

大气压测量示值误差

标准气压计实测环境大气压值（kPa）

仪器大气压显示值（kPa）

示值误差（kPa）

采样流量

标准流量计平均值（L/min）

仪器流量平均值（L/min）

平均流量相对误差（%）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

辅助气体流量

辅助气体

通道

设定流量 实测流量 相对误差

（%）

曲线方程/
相关系数（ml/min）

氦气载气

氦气反吹

气

氦/氧混

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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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检测结果

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备注/
其他

辅助气体流量

辅助气体

通道

设定流量 实测流量 相对误差

（%）

曲线方程/
相关系数（ml/min）

氦/甲烷

混合气

溶蚀器吸收效率（%）

三峰测试的相对标准偏差（%）

TC 检出限（µg/m3）

仪器空白（µg）

系统空白（µg/m3）

校准曲线 （y=kx+b） k= b= r=

精密度 相对标准偏差（%）

正确度 相对误差（%）

实际升温程序温度偏差

阶段 设定温度（℃） 实际温度（℃） 偏差（%）

无氧阶段

有氧阶段

内标阶段

调试检测结论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日期：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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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试运行报告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试运行报告

站点名称：

仪器名称：

试运行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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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试运行情况记录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试运行总小时数（h）

故障次数 故障时段 故障现象及排查情况说明 故障小时数（h） 签名

1

2

3

4

5

……

合计 / /

数据获取率（%）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日期：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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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验收报告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验收报告

站点名称：

仪器名称：

用户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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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基本情况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单位：

联系人：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安装点位：

系统名称及型号：

监测项目：

系统生产单位：

系统试运行单位：

试运行完成时间：

是否具备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

是否具备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含试运行监测数据报表）：

是否具备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文档：

是否具备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档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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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验收结果表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验收测试日期 测试人员

性能指标验收 测定结果

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备注/其他

采样流量

标准流量计平均值（L/min）

仪器流量平均值（L/min）

平均流量相对误差（%）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

仪器空白（μg）

精密度 相对标准偏差（%）

正确度 相对误差（%）

联网验收
联网说明主要内容：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

案验收

仪器操作和使用制度

仪器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

仪器档案

验收结论

验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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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质控工作记录表

表 D.1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中有机碳和元素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日常质控工作记录表

站点名称 资产编号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其他：

质控设备

信息

设备名称 型号 资产编号 检定有效期

流量计

温度计

气压计

校准曲线中间点浓度核查

测量次数 理论值（μg） 实测值（μg） 相对误差（%） 是否合格

1

2

3

采样流量核查

仪器设定流量

（L/min）
仪器示值流量

（L/min）
标准流量计读数（L/min） 设定流量相对

误差（%）

流量示值误差

（%）
是否合格

修正前 修正后

采样流量调整

仪器设定流量

（L/min）

调整前 调整后

仪器显示流量

（L/min）
标准流量计读数（L/min） 仪器显示流量

（L/min）
标准流量计读数（L/min）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温度、大气压核查

温度核查

仪器显示温度（℃）

大气压核查

仪器显示大气压（kPa）

标准温度计读数（℃） 标准气压计读数（kPa）

示值误差（℃） 示值误差（kPa）

是否合格 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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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温度、大气压调整

参考标准读数 调整前 调整后

标准温度计（℃） 仪器显示温度（℃） 仪器显示温度（℃）

标准气压计（kPa） 仪器显示大气压（kPa） 仪器显示大气压（kPa）

仪器空白核查

测量次数 OC实测值（μg） EC实测值（μg） TC 实测值（μg） 是否合格

校准曲线建立（至少含 6个校准点，包括零浓度）

校准曲线

浓度点
浓度 1 浓度 2 浓度 3 浓度 4 浓度 5 浓度 6 曲线方程

相关

系数

理论值

（μg）

响应值 1

响应值 2

响应值 3

响应值均值

精密度核查

理论值

（μg）
实测值 1
（μg）

实测值 2
（μg）

实测值 3
（μg）

实测值 4
（μg）

实测值 5
（μg）

实测值 6
（μg）

实测平均值

（μg）

SD（μg） RSD（%）
是否

合格

正确度核查

标准物质厂商

及证书编号
次数 理论值（μg） 实测值（μg） 甲烷峰面积 RE（%） 是否合格

1

2

3

辅助气体流量核查（单点核查/校准曲线）

辅助气体通道
设定流量

（ml/min）
实测流量

（ml/min）
相对误差

（%）

曲线方程/
相关系数

是否合格

氦气载气

氦气反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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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辅助气体流量核查（单点核查/校准曲线）

辅助气体通道
设定流量

（ml/min）
实测流量

（ml/min）
相对误差

（%）

曲线方程/
相关系数

是否合格

氦/氧混合气

氦/甲烷混合气

三峰测试

次数 A1（无氧） A2（有氧） A3（内标） 平均值 SD RSD（%）
是否

合格

1

2

3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日期：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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